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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各位會員學校校長： 

 

經本議會向教育局反映及爭取放寬措施，現教育局已接納議會意見，作出下列

的新安排： 

(一)  過剩教師五年過渡期 

(1) 有時限合約常額教師安排 
若學校以有時限合約形式聘用而實際屬於常額教師編制（Staff 

Establishment）內的過剩教師毋須立即縮減。如各會員學校有屬於

此等情況的有時限合約常額教師，又希望享有「過剩教師五年過渡

期」的安排，可申請將有關的有時限合約常額教師改變為無時限的

常額教師。若各會員學校希望提出有關申請，請盡快向所屬分區高

級學校發展主任查詢有關詳情。如有需要，亦歡迎同工們向廖亞全

主席查詢詳情（電話：2670 9229）。 

 

(2) 過剩教師的計算及逾期申請安排 
教育局表示，若學校是由於新高中學制的「修訂教師與班級比

例」的計算方法，引致下年度出現過剩教師，可給予學校「過剩教

師五年過渡期」。此安排與學校在 2009/10 學年有否縮減班級數目

並無關係，「修訂教師與班級比例」及「縮減班級」均會引致學校

出現過剩教師，兩者的數目是可分開計算的。若學校早前因不同理

解，而未有及時申請「過剩教師五年過渡期」，可向所屬分區高級

學校發展主任查詢逾期申請的安排。 

 

(二)  工場教師安排 
就教育局通函第 140/2008 及 33/2009 號有關工場教師安排，議會曾

於五月十三日與教育局會面，會後取得一定的進展，教育局亦於五月十九

日作出書面回應，本議會已於五月二十二日聯絡及知會受影響的會員學

校。如欲查詢詳情，可聯絡執委歐陽家強校長(電話：2338 197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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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六日 


